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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成律师事务所 胡嘉延律师一2000年7月19日，辽宁省凤城市

人民法院一法庭内，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这里对李永财

故意杀人一案进行公开宣判:“丹东市人民检察院以丹检刑字

（1998）第5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永财犯故意杀人罪向本

院提起公诉。本院于1999年1月28日作出（1999）丹刑初字第6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永财犯故意杀人罪，判

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席上，

李永财脸色苍白。由于紧张，额头渗出的汗水顺着面颊淌到

胸前，湿透了衣服。他一动不动，前?茸磐罚?两眼直勾勾地

斜盯着法官，努力用靠进法官的耳朵捕捉法官所说的每一个

字。两只铐在手铐中的手紧紧地攥在一起，两条带着脚??的

腿自打迈进法庭就在不停地颤抖。“宣判后，被告人李永财

不服提出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4月6日作出

（1999）辽刑一终字第117号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发回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本院收到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后，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

，于2000年6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法庭内，此时早

已是座无虚席，挤满了前来旁听的群众，有的甚至蹲到审判

区内。人们鸦雀无声，屏住呼吸，静听法律的神圣判决。“

经本院审理认为，丹东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永财持尖

刀将被害人张益国刺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被告人

李永财犯故意杀人罪的罪名不能成立。被告人的辩解及其辩

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有法律依据，应予采纳。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三项之规定，判决

如下：一，被告人李永财无罪；二，被告人李永财不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审判长 翟振宽，审判员 隋明毅，代理审

判员 于义清，书记员 冯泰昆”。话音刚落，旁听席上顿时爆

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李永财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此时尽

管手铐还无情地铐在他的手上，可他浑然不知，全然不觉，

两只手象机器人似地在不停地拍动着，酸甜苦辣的泪水无声

无息夺眶而出。是啊，从1998年4月21日的被抓，到今天的宣

判，李永财镣铐加身，走过两轮春夏秋冬。他鸣着冤，叫着

屈，忍着痛，不时屈指而数，计算时光何时才是出头日？是

啊，从1998年4月21日的被抓，到今天的宣判，李永财身心交

瘁，整整八百二十天。他守着愁，伴着忧，含着泪，经常凭

窗而眺，仰望天空几时方能获自由？今天，法律终于向他微

笑，法律终于向他伸手，法律的阳光终于重新照耀在他的头

上！此时此刻任凭是谁，也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喜极而泣

。掌声静了下来。法官照例询问李永财是否上诉，然后让李

永财签了字。由于手续上的原因，李永财并没有当庭释放，

又被带回看守所。李永财回到监所，同号的人立即围了上来

，询问判决结果。当得知李永财无罪时他们先是惊讶，再是

轰动，最后是祝贺。而他们的祝贺方法，说来难以置信，竟

是含着欢笑、噙着泪水你一拳我一脚把身为号长的李永财尽

情地打了一顿！这些因各种原因被关进看守所的人，人性没

有泯灭，尽管他们绝大多数将要继续被关押，但他们还是真

心地祝福李永财走出炼狱之门，重新获得自由。吵杂声惊动

了管教，走过来喝问情况。李永财连忙解释原委。平时严肃

得好象没有感情神经的管教看到李永财无罪的判决书后，也



激动起来，情不自禁地用手掐了李永财一下问：“这不是在

梦里吧”？李永财使劲地点着头回答说：“是真的，我都感

到痛了”。李永财无罪的消息在凤城市看守所不胫而走。一

位老公安感慨地说：“我当了几十年的警察，涉嫌杀人改判

无罪的，这还是第一次遇到。现在的法律啊，真是没说的”

。当天，李永财那戴了八百二十天的脚镣被砸了下来。人们

可能不信，当脚镣被摘掉时，李永财反到不会走路了，一迈

腿便是一个趔趄向前摔倒！第二天，在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办理了取保侯审手续后，李永财以无罪名义释放。李永财出

来第一句话，就是紧握住我的手说：“胡律师，救命恩人哪

”！说完，已是泪如雨下，泣不成声。而我也是感慨万千，

百感交集，一行热泪也止不住陪伴在李永财千行泪雨中，久

久不能打住。我望着泪流满面的李永财，我知道，李永财虽

然默默无语，可他的思绪已沉浸在不堪回首但又不能不回首

的往事中⋯⋯。二1998年4月20日，这一天对李永财来说，不

知是值得举杯庆祝，还是应该痛心疾首，反正从这一天的深

夜开始李永财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大悲。李永财与关凤平是

在1988年经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婚后感情较好，并婚生一子

。在1998年2月14日，因生活琐事双方协议离婚。对于李永财

来说，此次婚变，本来就不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再加上离

婚后两个多月无滋无味单身生活的寂寞，李永财决定找关凤

平商量复婚事宜。1998年4月20日晚9时许，李永财来到关凤

平的住所，也就是李永财原来的家，与关凤平恳谈了两个多

小时，关凤平同意了李永财的复婚要求。俗话说，久别胜新

婚，何况此时此刻对李永财来说犹如梅开二度、春风再度玉

门关的良宵美景！正当李永财刚要品尝破镜重圆的喜悦，享



受妻子风情万种的恩爱，本案悲剧性人物被害人张益国不早

不晚???淘谡飧鍪焙蚯孟炝斯胤锲降募摇?张益国与李永财同在

张的哥哥处打工，俩人平时相处得还算可以，张益国知道李

永财已经离婚，也知道李永财搬出另住。对于张益国的到来

，关凤平感到惊讶，李永财更是毫不掩饰对张益国的怀疑，

连声质问满身酒气的张益国深更半夜为什么到这里来。张益

国支吾道：“我来问你还去不去我哥那里干活了”。李永财

不满地说：“没有明天吗”？张益国不语。李永财又问：“

你昨天看见我为什么不说”？张益国说：“昨天忘了”。李

永财追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张益国说：“我听

你二姐说的”。李永财更是满腹狐疑：“这就怪了，我好几

天没看见我二姐，她不知道我在这里你到底来干什么”？面

对李永财的咄咄逼问，张益国无言以对，他在关家抽了一根

烟，就被李永财送出大门。李永财与张益国一起走到关家胡

同前面的一个公共厕所旁，俩人还在为张益国到关家的目的

争论不休。争论中有两个邻居路过这里，问李永财有什么事

需要帮忙，李永财回答说不用。几分钟后，关凤平把李永财

喊回家。如果说李永财回家后不再离开家门半步，那么李永

财的生活还会沿着原来平静的轨道运转。但不知是命里注定

，还是鬼使神差，李永财回到家后???桃?小便，???桃?看张益

国走没走，而这一段时间李永财的活动???堂蝗丝醇?，无法证

实！这样李永财又来到公共厕所前，但此时的张益国已不知

去向，只剩下一辆他骑来的自行车倒在那里。李永财回家后

把情况告诉了关凤平。关凤平说：“他是不是喝醉酒骑不了

车走回家了？明天他好来找车子了，你把车子给推回来”。

李永财犹豫了一下：“外面太黑了”。关凤平说：“你拿着



手电”。不一会儿，李永财把自行车推回来了，还捡回一把

管搬子、一个打火机和五元六角钱。关凤平问李永财这些东

西哪来的，李永财说：“在厕所那捡的”。关凤平嫌脏，李

永财说：“也不是在厕所里捡的，是在厕所门捡的”。说完

，李、关二人就睡觉了。李永财这一觉睡得很沉，酣然入梦

，睡梦中应了那句老话：他做梦也没想到此时此刻张益国身

中14刀、被人杀死在距关家200多米远处！李永财这一觉睡得

很沉，酣然入梦，睡梦中他根本不知道公安机关此时此刻已

对张益国的死展开调查，而调查方向沿着种种线索竟直接指

向李永财！公平而论，公安机关的工作效率还是相当高的。

从21日凌晨5点多钟接到报案赶赴现场进行勘验、确定尸源、

走访调查，到早晨8点多钟，区区三个多小时，公安机关就已

完全掌握张益国在20日晚11点半多钟最后离开的地方是关家

，在关家与张益国发生争论的是李永财，把张益国送出家门

的是李永财，在厕所旁与张益国继续争论的还是李永财！李

永财有作案动机，李永财有作案时间，李永财有重大嫌疑！

在茫茫人海中能把线索锁定在确实与张益国有过接触的李永

财身上，说明公安机关确实不是无能之辈。21日早8点来钟，

公安人员来到关家，问：“你们家昨天晚上谁来了”？当听

到是张益国来了后，公安人员把李永财和关凤平带到刑警大

队分别询问。大概把李永财挖出来太容易了，而且李永财身

上的疑点简直是太多了，主办此案的公安人员都不怀疑，张

益国就是被李永财杀害的，动机很简单，就是情杀！或许在

他们看来，本案已经告破，剩下的问题就是李永财低头认罪

，有一个好态度争取宽大处理了。首战告捷的喜悦冲昏了他

们的头脑，蒙住了他们本来智慧的眼睛，使他们对可以把本



案引向另一个方向的种种线索视而不见：张益国死后其身上

穿的皮夹克不见了，它哪去了？一个既非张益国带来，又非

李永财所有的管搬子遗留在犯罪现场，它是谁的？杀人的凶

器为什么找不到？现场遗留的五元六角钱是否意味着凶手是

劫财害命? 李永财假如是凶手，为什么不逃跑，反倒不符合常

理地把现场遗留物捡回家中，这不是引火烧身吗？张益国身

中14刀，身上留有与他人搏斗的痕迹，但为什么李永财的身

上一点伤痕也没有，甚至连一点血迹也没有？李永财假如是

凶手，杀人后为什么一点心理负担也没有，竟酣然入睡，难

道他是一个职业杀手吗?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疑问比李永

财身上的疑点还要多,但没有人去正视它，深问几个为什么，

以至于公安人员错过时机，溜走了真凶，最终使本案成为疑

案、悬案、死案。对李永财的讯问和对关凤平的询问，其内

幕过程不必细说，个中原因，有的人也能猜出。反正李永财

第一天没承认杀害张益国，但第二天他招供了，供出的细节

与公安机关已经掌握的完全一致。而关凤平则始终咬紧牙根

，坚持李永财没杀张益国，也不相信李永财能杀张益国。三

我是在1998年4月25日接受李永财二姐的委托介入此案的。当

天，我就对关凤平详细询问了当时情况，又向李永财的二哥

询问了他所看到的李永财指认现场时的情景。27日，我又进

一步向关凤平询问了情况。此时，在我的脑海里已经形成一

个初步判断：李永财很可能是无辜的！因为李永财在案发后

的一系列行为不符合杀人犯的逻辑表现。一想到这一点，我

就特别兴奋。作为一名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谁都想为被告人

做无罪辩护并希望得到司法机关的采纳，尤其在涉嫌杀人案

中更是如此，这是所有律师在刑事辩护中所追求和向往的最



高境界，我当然也不例外。1998年4月29日，几经周折我终于

在公安人员的陪同下，来到凤城市看守所会见李永财。李永

财拖着八斤重的脚镣步履维艰地迈进会见室，一言不发，看

见我拿出手拷，便默默地伸出双手任凭我拷上，然后用怀疑

和带有敌意的眼光看着我。平心而论，我真不愿意用手拷拷

我的当事人，我认为这样会在我和当事人之间感情的交流上

造成一个小小的障碍。但此举又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外地的

看守所曾发生过在押犯在律师提审时殴打律师或逃跑事件，

所以丹东市看守所和丹东市司法局都要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时必须自带手拷，以防不测，否则不准会见。我

仔细打量李永财：一米七零的个头，眼神发呆，一脸心事重

重的样子。不知是突遭巨变，还是被剃光了头发显的，李永

财脸色苍白，没有一点血色。他的目光在我和公安人员之间

游移。显然，他在猜测我是干什么的。我清了清嗓子，把律

师执业证递给李永财说：“我是你二姐聘请的律师，为你提

供法律帮助，你同意吗”？李永财接过我的律师执业证认真

看了看，又扭头看了看站在门口的公安人员，然后底气不足

似的用嗓眼挤出两个字：“同意”。“由于你这个案子现在

还处于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

定，我可以为你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如果你被

逮捕了，我还可以为你申请取保候审，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你现在被采取什么强制措施”？“刑事拘留

”。“为什么拘留你”？“说我杀了张益国”。“你杀人了

吗”？问完这句话，我两眼紧盯着李永财，我能否遇上一个

好案子，就在于李永财对这一句话的回答上。我喜欢办有争

议的案子，尤其喜欢办疑难复杂的案子，这样会驱使我动脑



筋认真思考问题，在迷雾中找到正确的答案，从而享受别人

难以体验、而我又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快乐。当然，这样的案

子可遇不可求，原因很简单，公安机关办案很少有失误。公

安机关中办刑事案件的人员，可以说个个都是专家，没有白

吃饭的。李永财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又看了在场的警察一眼，然后垂下目光，盯住脚尖，全身

一动不动，只有头在微微晃动，看得出他的思想在激烈的斗

争。好长一会，李永财抬起头望着我，用坚定的语气对我说

：“我没杀人，是他们打我，逼我承认杀了张益国”！太好

了，李永财，你说出了我最希望你说出的这句话！刚才我还

担心你不敢说出真话，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神仙也救不了

你。陪同我一起来的那位公安人员，进屋后始终没有打扰我

的问话，这时他有了反应，从门口走到李永财跟前，一句话

也不说，只是严肃地看着李永财。说句实在话，别看那位警

察一句话也没说，我倒是打心眼里佩服他。他不象个别警察

那样炸炸唬唬，动不动以取消会见为由，来左右犯罪嫌疑人

的谈话内容。虽然他在用他的肢体语言警告李永财不要乱说

话，但这种做法毕竟挺文明，也不算违反法律。我进一步问

李永财：“你说公安人员打你，你有证据吗”？李永财掀起

衣服，露出上身说：“你看我身上的伤”。他的前胸后背确

实青一块，紫一块的，是被打的痕迹。这时，我的脑海在飞

速旋转，一个难题摆在我的面前，怎样回答李永财的问题？

轻描淡写地应付几句？那不行！刚才我还一本正经引经据典

告诉李永财我可以为他代理申诉、控告，现在人家真的把希

望寄托给我，我怎么能象叶公好龙那样缩头缩尾绕道而行？

这有悖于律师的职业道德，也不符合我办案的一贯作风；声



色俱厉地批评公安机关？也不妥，面对面地同公安人员对抗

，一旦他真的耍起特权结束我的会见，此时我的笔录还没做

完，李永财还没有签字画押，我没有李永财的第一手材料，

以后的工作我很难做。我必须既支持李永财的正当要求，批

评个别公安人员的错误做法，但又不能同在场的公安人员闹

僵，这个尺度我必须把握住。我清理一下思路，想了一下，

用手使劲地摁了摁李永财受伤处，问：“疼吗”？李永财说

：“疼”，但从他的表情看并不十分痛苦，我心里有数了，

李永财只是表皮伤，内脏和骨头没有问题。我对李永财说：

“我国法律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个别公安人员打你，这是

违法的，如果你真的被打坏了，我一定帮你控告，我的职责

就是干这个的。但是我刚才摁了你受伤处，我认为你只是受

了点皮肉伤，情况并不严重，如果你现在控告他们打你，这

是你的权利，我也会给你提供法律帮助，不过还不到十天半

个月你的伤就好了，到时候你又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你被打了

，你就是告了也告不赢。再说，哪个国家的警察不打人？美

国倒是满口讲人权的国家，可是你看一看电视，他们国家的

警察打人更凶！现在个别公安人员认为你是杀人犯，认为你

是负隅顽抗，出于对杀人凶手的痛恨和急于破案的心情打了

你几下,尽管不对，但如果没打坏，你就忍了吧”（后来李永

财被无罪释放，出看守所的当天我就让李永财去检查身体，

确实没有什么病，这证明我当时对李永财伤情的判断是正确

的）。我这一席话，说得在场的公安人员脸色缓和下来，李

永财也频频点头，双方的情绪已不那么对立。我趁热打铁拿

出一盒烟，问那位公安人员：“可以让李永财抽根烟吗”？

他捏了一下烟盒，点了点头，算是默许。我又请他抽一根烟



，他摇了摇头，然后又退到门口。此后，我顺利地取完李永

财的笔录。事后，我努力回想那位警察的模样，竟忘得一干

二净。或许是因为他一句话也没说，我便没注意看他，但他

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以及人品素质却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至今也不磨灭。四“关于立即释放李永财的法律意见书受

犯罪嫌疑人李永财的委托，本律师依法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犯罪嫌疑人李永财因涉嫌故意杀人已被凤城市公安局刑事

拘留。本律师依法代理李永财提出无罪申诉后，凤城市公安

局仍向凤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凤城市人民检察院

现经审查已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

九条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

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

院’，现凤城市公安局显然没有执行此规定。因此，本律师

作为李永财的委托代理人建议公安机关立即释放李永财。此

致凤城市公安局李永财委托代理人胡嘉延律师1998年5月21日

”在此之前的1998年5月3日，我就以李永财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为李永财写了一份申诉状寄到凤城市公安局和检察院。在

申诉状中，我列举了八个理由说明李永财杀害张益国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并建议搞清楚管搬子的来龙去脉。1998年5

月8日，凤城市公安局以凤公预捕字（1998）103号提请批准

逮捕书向凤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李永财。1998年5

月14日，凤城市人民检察院凤检不捕（98）54号不批准逮捕

决定书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不批准逮捕李永财。凤

城市公安局对我的法律意见书是怎么答复的呢？“李永财涉

嫌杀人，放了他，跑了怎么办”？我理解凤城市公安局的苦

衷，他们就认准了张益国是被李永财杀的，而涉嫌杀人，事



关重大，绝不能放人。这种目的、动机是良好的，但却不符

合法治精神。公安机关不放人，我也无可奈何。说句实在话

，在侦查阶段能做到如此程度，我已经是尽责尽力了，我的

委托人及家属也表示满意。我现在如果偷懒耍滑，静候事态

自然发展，当事人及其家属是挑不出我什么的。可我偏偏就

是一个认真的人，为当事人服务完全彻底，是刻在我脑海的

座右铭。于是，我又来到凤城市，从检察院、政法委，到市

人大，我走了个遍。所到之处都表示我的要求合理合法，但

又表示无能为力。无奈，我带着最后希望，来到丹东市人民

检察院，一处的负责人热情接待了我，并认真听取了我对本

案的看法和要求。她告诉我，凤城市人民检察院已经把本案

作为疑难案件上报到丹东市人民检察院，丹东市人民检察院

将召开检察委员会讨论这个案件。她让我写一份材料交给她

，以便充分考虑我的意见。后来，经丹东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委员会讨论决定：应当批准逮捕李永财！其中一个重大理由

是，凤城市公安局提交了一个新的证据：他们把在关凤平家

院门的铁制门把手上发现的一块人肉组织送往辽宁省公安厅

进行鉴定，结论是该组织是张益国的！据此，凤城市公安局

于1998年5月27日以凤公预捕字（1998）122号提请批准逮捕书

重新向凤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李永财，凤城市人民

检察院于1998年6月13日以凤捡批捕（1998）133号批准逮捕决

定书决定批准逮捕李永财！其实我对那块人肉组织不以为然

。关凤平以前告诉我，公安机关在询问她时曾经问她，她家

院门瓷瓶门把手上的人肉组织是哪来的。她后来回家一看，

瓷瓶门把手还在，但铁制门把手却被卸走了，所以我认为铁

制门把手上的人肉组织大有可疑。何况公安机关在对关凤平



家进行搜查时，没有李永财、关凤平及其他见证人在场，在

这种情况下提取的证据，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值得怀疑。但凤

城市人民检察院决定批捕李永财，是依法作出的，作为一名

律师，我虽然不同意这个决定但必须尊重这个决定！不过这

样一来，我倒真的无所事事了，只能等待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到法庭上为李永财辩护了。五1998年9月14日，我接到丹

东市人民检察院二处的通知，李永财一案，已由丹东市公安

局移送该处审查起诉，我作为辩护人可以行使自己的诉讼权

利。人们可能不知，根据法律规定，律师在侦查机关的侦查

阶段和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阶段的称谓和职责是不一样的。

在侦查阶段，律师是代理人，其职责就是前面我已经提到的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内容；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

是辩护人，其职责是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根据

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

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的合法权益”。两者的差异是，在侦查阶段代理人只能

进行有限的程序性的介入，而从审查起诉阶段开始，辩护人

则可进行全面的实质性的调查。正因为如此，我在刚接受李

永财二姐的委托时，并没有面向社会进行调查。现在，我铆

足了劲，决心自己把案情搞明白。随着我调查的深入，证实

了关凤平的说法，即公安机关在搜查关凤平家时，确实没有

任何人在场见证。随后，在研究了凤城市公安局现场勘查笔

录和辽宁省公安厅的两份刑事技术鉴定书后，我有了重大发

现：对于那块人肉组织，笔录说是沾在铁制门把手上，而鉴

定书说是沾在铝制门把手上，两者哪个对（何况公安人员告

诉关凤平说那块人肉组织是沾在瓷瓶门把手上的。三种说法



又是哪个对）？那么，是不是笔录或者鉴定书这两份证据中

有一个存在有笔误？我认为不可能：一是没有证据证明是笔

误，二是没有人说明是笔误，三是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要求

是确实、充分，不应存在笔误。另外我认为，既然现场勘查

笔录记载的是铁制门把手，不是铝制门把手，关凤平也说她

家没有铝制门把手，那么辽宁省公安厅的两份鉴定书关于铝

制门把手上人肉组织的鉴定就与本案无关，不能采信；而现

场勘查笔录关于关家铁制门把手上人肉组织的记载，由于无

见证人见证，属于程序不合法，也不能采信。我对这一发现

十分重视，我知道，李永财之所以能被批捕、被起诉，起决

定性作用的就是这两份鉴定书，如果否定了这两份鉴定书和

现场勘查笔录，那么这个案子就不攻自破。我还发现，现场

勘查笔录和凤城市公安局对张益国尸体的鉴定书（1998年4

月23日制成）关于张益国死后形态的描述是不一样的。笔录

说：“尸体⋯⋯右臂弯曲，右手位于腹下，左臂自然下伸”

。鉴定书却说：“左手压在腹下，右上肢自然伸展”。如此

证据，其证明力值得怀疑。我相信，我的这些发现一旦在法

庭上抛出，无疑是重磅炸弹，会引起震动，这对于提高我的

知名度具有极大好处。但是，我反问自己，律师办案究竟是

为自己还是为当事人？答案是显然的，无论何时何地，律师

只能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己任。就本案现

阶段来说，如果我能使检察院撤销对李永财的指控，使李永

财早日恢复自由，这才能说我时刻把当事人的利益放在第一

位，而我在前阶段为李永财申诉，为李永财出具法律意见书

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进行的，至于法庭上的轰动效应，不应该

是律师所刻意追求的。于是，我找到了检察院负责本案的检



察官，谈了我对本案的看法，也谈了我将对李永财做无罪辩

护的观点，不过，出于诉讼策略的考虑，我对前面的两个发

现只字未提。我最后说：“作为我本人，我当然希望在法庭

上为李永财打赢这场官司，但我更希望检察机关经过调查能

对李永财撤诉，这样更能提高检察机关的威信，也能收到良

好的社会效果。你们检察机关在以前发生于宽甸县的一起杀

人案中，对公安机关移送过来的两个犯罪嫌疑人经过调查，

发现其中一个是冤枉的，避免了一起错案。我希望你在本案

中也能创造一个奇迹”。这位检察官的回答十分直率：“创

不创奇迹我不考虑，但我会认真考虑你的意见的”。事实证

明，这位检察官对本案确实十分重视，两次把案子退回公安

机关补充侦查。只不过检察机关最终还是认为有证据证明李

永财实施了杀人犯罪，还是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公

讼。1999年1月13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庭

审从开始质证时就比较激烈。果然不出所料，我的两个发现

引起合议庭的注意，合议庭的一个成员拿起卷宗仔细察看那

个门把手的照片，然后与我低声交流看法。在随后的言词辩

论阶段中，出于职业的敏感，我注意到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被害人张益国的妻子说出的一句话：“李永财好拿刀砍人

，他左臂的伤残就是以前拿刀自己砍的”。李永财在为自己

辩护也说：“我是伤残人，左臂有伤残不能杀人⋯⋯”。“

左臂伤残！伤残人”！这两个关键词狠狠地撞击我的脑海，

象一道闪电照亮我的思路，使我在辩论发言中特意指出，一

个左臂有伤残的人是没有能力杀死一个强壮人的。不过遗憾

的是，这一信息我事前并不知道，不能深入展开论述。但是

我相信，我为李永财作无罪辩护的整体发言，在旁听席上的



一片掌声中已经打动了合议庭。我坚信，宣判李永财无罪应

当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六1999年2月3日，丹东市中

级人民法院向李永财宣判了（1999）丹刑初字第6号刑事附带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象一盆冰水兜头

给我浇了个透心凉：“一、被告人李永财犯故意杀人罪，判

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二、判处被告人李永财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人曲娟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三千三百九十二元整”！三号晚

上，李永财的家属也知道了判决内容。他们打电话给我，情

绪激动，表示不服此判决，坚决上诉。第二天，我到丹东市

中级人民法院拿取应当给我的那份判决书。当时正巧本案两

名合议庭人员和书记员在议论，说宣判时李永财表示服判，

不上诉。我听到后连说：“不可能，不可能。李永财的家属

已委托我上诉”。书记员拿起电话说：“我打电话再核实一

下”。通话后，对面传来看守所管教的声音，证实了李永财

确实表示不上诉了。书记员把电话重重一放，说：“法院没

判错，人就是他杀的。否则他没杀人判他死缓，他为什么不

上诉”？！话语中带有一种恨其不为，怒其不争的感情。一

位合议庭成员用急促的语节对我说：“胡律师，你赶紧到凤

城市看守所去一下，问李永财为什么不上诉”？话不在多，

但我听得出大家对李永财的作法都感到不可思议，不可理解

（事后我了解到，这个合议庭对李永财的合议意见是无罪，

但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意见是李永财构成杀人

罪，但证据又不那么充分，所以判李永财死缓）。于是，我

马上赶到凤城市看守所会见李永财。一见面，我开门见山地

问：“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你收到了吧”。“收到



了”。“判决书认定你犯故意杀人罪你服不服”？“不服，

我没杀人”。我心里一阵高兴，谁说李永财已经服判了？那

些管教是怎么传话的？一字之差能害死人哪！“那你上不上

诉”？“不上诉”。嗨、嗨！这个李永财说话大喘气，把要

命的话放在后面说，我真被他气了个半昏。我严肃地对他说

：“既然你没有杀人，又不上诉，这在法律上说明你认罪服

判，承认了杀人，这不是和你前面否认杀人的话自相矛盾吗

”？李永财抱住低下的头，长叹了一口气，说：“我一点信

心也没有了，我不敢上诉。你辩护得那么好，我听了后信心

百倍，以为法院能判我无罪。可我没杀人他们都判我死缓，

我要上诉了，他们再判我死刑怎么办”？结症原来在这里，

我心里一颤。可怜的李永财，无奈的李永财，法盲的李永财

！你不上诉，那你就是屈死鬼一个！死缓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在两年期间，你李永财不能有任何故意犯罪行为，如有

，则立即执行死刑。一句话，这两年期间，死刑的枪口始终

瞄向你李永财，稍有不慎，你李永财必死无疑。你躲了初一

，可能躲不了十五。“我国法律规定，上诉不加刑。就是说

如果你上诉了，人民法院不会为此加重对你的处罚改判你死

刑的。再说，对你的判决，如果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你

又不认罪，法院应当直接判你死刑而不是死缓，这说明丹东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认定你犯有故意杀人罪也不是信心十足”

。李永财还不放心，叮问我一句：“胡律师，我上诉了，你

能保证我不被判死刑吗”？法律离他似乎太远，他不相信法

律，但律师却近在咫尺，律师的一句话，对他可能就是镇静

剂、强心剂。而且在他看来，罪名事小，生死事大。生死攸

关的事可马虎不得，关键时刻，他异常谨慎，甚至有些神经



质。我必须使他振作起来。说实在话，我办过许多刑事案件

，从来没有遇到过被告人要求我作出某种保证才上诉的。再

说，我一个律师能向当事人保证什么呢？不过既然李永财不

相信法律而相信我，那我就破例为李永财保证一把，因为我

十分清楚，法律对此已经保证：上诉不加刑，李永财绝对死

不了。“你放心，我向你保证，绝对判不了你死刑。你相不

相信我”？“那你还当不当我的律师”？李永财又提出一个

新问题。“我来这里就是告诉你，我还是你的律师”。“那

我上诉”。千金难买的一句话。我赶紧拿出空白上诉状，让

李永财在上诉人栏处签上名，按了手印，我这才一块石头落

地剩下的，就是我回去怎么替李永财写上诉状了。这时，我

问李永财：“你在庭审中说你左臂残疾是怎么回事”？“我

和我老婆闹意见自己把自己砍残了”。“你伸出胳膊让我看

看”。李永财挽起以前我会见他时从来就没有挽起过的衣袖

露出伤口。我的天，伤口足有9公分长，小臂的肌肉已经萎缩

。我让李永财握手，他的左手指仅能勉强收拢，拇指与其它

手指不能对指，说明李永财的左手根本使不上劲。此时此刻

，我立即认识到李永财没有杀人能力，李永财不可能杀人！

这和我以前的判断完全一样！李永财以前所作的有罪供述，

例如他两手用力夺下张益国手中的刀，两臂拦腰抱住张益国

等等都是假的。对这一重要的情况，我不禁埋怨李永财：“

这个情况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李永财怎么回答我？“我

也不知道这对案子有什么用”。我听了直摇头，李永财不懂

法，拿他真没办法。“以前去医院看过胳膊吗 ”？“看过”

。“有病志或者诊断书吗”？“早没有了”，我心头一凉。

“不过我有残疾证”。 我心里又为之一振：“残疾证现在在



哪？是几级残”？“忘了是几级，残疾证在我二姐那里。对

了，我由于这个伤，丧失了劳动能力，在单位办了停薪留职

，单位能给我出证明”。大概李永财也感觉到这个情节的重

要性，开始主动介绍情况。我对“丧失劳动能力”这几个字

特别感兴趣，但李永财再也谈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情况了。离

开看守所，我立即来到李永财二姐家，要来残疾证一看，我

心里一阵狂喜，李永财是四级残疾，属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根据《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序鉴定标准》之规定，四

级肢体残与李永财胳膊情况相对应的是单肢瘫肌力2级。而肌

力2级根据Lovett肌力分级法，是指在减重状态下能作全幅运

动，但不能抵抗重力作全幅运动，不能抗外加阻力，其肌力

相当于正常肌力的25%。通俗地说，就是胳膊可向下运动、

水平运动，但不能抬高，同时影响手指不能用力。也就是说

，李永财左臂肌肉瘫痪，必然导致其左手无力，李永财的左

胳膊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使不了劲，杀不了人！这份早

在1996年7月10日由丹东市残联颁发的残疾证，将会彻底否定

公诉机关的指控。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法律的天平上李

永财又多了一个无罪的砝码。随后我到李永财单位取了一份

证明，证明李永财确实因为伤残而停新留职。在返回的路上

我的心情是甭提多高兴了。不善唱歌的我不由自主的哼起了

台湾校园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

，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笑意写

在脸上哼一曲乡间小唱、任思绪在晚风中任飞扬，多少落没

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七 1999年2月5

日我替李永财写好上诉状，连同我的二审辩护词（我担心二

审不开庭审理而实行书面审）以及我调取的新证据一起交到



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状结尾处写到：“尊敬的人民法

院，我没杀张益国，却认定我杀了他，我不服啊。宣判后丹

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打电话到看守所问我上不上诉，我回答不

上诉，我是怕上诉后改判我死刑立即执行呀。我死了是屈死

鬼，可张益国就不是屈死鬼吗？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张

益国也是死不瞑目啊！唯一高兴的就是哪个凶手。上诉人恳

请省高院最终判我无罪，其意义不仅是洗刷我的罪名，更重

要的是以此警告那个凶手，不要乐得太早，多行不义必自毙

，司法机关已经发现了我的冤情，正在缉拿你这个真凶，这

就是法院的尊严，这就是法律的尊严”。按法律规定，人民

法院受理上诉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审结，至迟不得超过一

个半月，特殊情况经省高院批准可以再延长一个月。就是说

对于上诉案件最多在三个半月之内就能有结果。三个半月，

一百多天啊，这对度日如年的李永财来说不是个短暂的时间

。三个三个半月过去了，省高院的判决左也等不来，右也等

不来。李永财心神不宁，如坐针毯，频频捎话问我怎么回事

。我也等不及了，连连写信给省高院的有关法官及院长询问

情况，并以超期羁押为由要求为李永财取保候审。这些信件

，不是黄鹤一去不复返，就是泥牛入海无消息，都杳无音信

。2000年5月7日，一个令李永财开心的日子。在距李永财上

诉一年零三个月，省高院的一纸裁定终于姗姗而来：“本院

认为，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

、撤消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丹刑初字第6号刑事附带

民事判决。二、发回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2000

年6月26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本案。审理前



，我把李永财的残疾证和他的单位开的证明的复印件连同一

个说明一起交到检察院。这次我不想把这两个证据当作秘密

武器，我只是希望李永财少走一些程序，少遭一些罪。同样

遗憾的是，丹东市人民检察院还是坚持提起公诉。照例，我

还是为李永财作无罪辩护。在辩护词的第五节《对本案的法

律思考》中，我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审判长、审判员：我

国新的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改变了刑事案件审理中实际存在

的有罪推定的错误做法。长期以来，总有人认为，公诉机关

的起诉总是有道理的，尤其是故意杀人案，公诉机关不可能

搞错。除非人们找出另外的真正的杀人凶手，否则公诉机关

所指控的被告人就是凶手。至于证明被告人杀人的证据中存

在有一定的问题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公诉机关乃至审判机关

都认为被告人在事实上是有罪的。这种观念忽略了最关键的

问题：确凿的证据，恰恰是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唯一根据，证

据比任何主观推定都可靠。由于对证据的忽视，先入为主的

认识则常常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造成了这种局面：某个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被逮捕、起诉乃至交付审判，除非有

相反的、更加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无罪，否则就无法得出其无

罪的结论，就不能作出无罪的认定和判决。事实上，任何一

种有罪的认定和判决都只能建立在充分确实的证据基础上。

有罪的判决，意味着有证据证明其有罪；无罪的判决，只能

说证据本身无法证明其有罪，并不能证明被告人在事实上一

定无罪。长期以来，正是由于这样一个重要原则没有得到真

正的认同和贯彻，致使人们忽视了证据必须是确实充分这一

法定条件。而且在一种有形的有罪推定观念的影响下，使得

司法机关在某种程度上担起了为被告人洗刷罪名的义务。也



就是说，一旦被告人被起诉，就必须证明此人无罪，否则，

就不敢放人，不敢作出无罪的判决。这种认识无疑是有罪推

定的典型表现。在本案中，根本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证明李

永财杀了张益国，可原审判决还是判处李永财死刑，缓期二

年执行。这说明传统不正确的观念是多么根深蒂固啊！本案

在审查批捕阶段，检察机关开始没批捕，按法律规定，理应

变更强制措施，释放李永财，可公安机关以李永财涉嫌杀人

，案情重大，就是不放人，悲剧开始上演。从最近几年报刊

披露涉嫌杀人案件来看，被告人的无罪释放，都是因为找到

了另外的真凶，从而‘证明’原来的被告人无罪。这可悲的

事实，本辩护人不希望在李永财身上重演。真正的凶手没抓

到，李永财不能为此替罪、顶罪！李永财已经被错抓，已经

被错押，不能再继续错下去，给他个错判，甚至错杀！审判

长、审判员，我现在把李永财在看守所写的申诉材料附后，

请法官们看一看他用真心和泪水写的申诉状。一个已被判处

死缓的人，一个已被羁押了两年零四个月的人，在申诉状中

竟高呼共产党万！法律万岁！其心可贵，其情可嘉。相比之

下，我们每一个人倒是真应该掩卷深思、扪心自问：我们应

该怎样做才能体现出法律精神”？！八李永财以无罪名义被

取保候审而释放，这倒不是人民法院有意给李永财按一个尾

巴，而是因为该判决有一个上诉期未到，该判决尚未产生法

律效力，还不能最终认定李永财一定无罪。上诉期满，丹东

市人民检察院没抗诉，这在法律上意味着丹东市中级人民法

院的重审判决中刑事部分已经生效，李永财已获无罪之身。

尽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就民事部分提出了上诉，但刑事部

分已判经无罪，民事部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



阁楼了，上诉了也无济于事，只是走一遍程序而已。果然，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000年十月二十五日以（2000）辽刑

一终字第42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随后，李永财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丹东市人民

检察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丹东市人

民检察院于二000年十二月十四日以（2000）丹法检赔字第1

号共同赔偿决定书决定：“第一、赔偿给付请求人李永财侵

犯人身自由的赔偿金27265.00元；第二、对赔偿请求人李永财

要求精神损坏、名誉影响的赔偿金的赔偿申请不予赔偿”。

八如今，李永财与关凤平和好如初，又生活在那个曾给他们

带来刻骨铭心记忆的小房中。再回首恍然如梦，只不过恶梦

醒来是早晨。每天清晨，当李永财与关凤平在阳光下互相掺

扶，结伴而行时，他们是那样的开心。现在，他和他的家人

和我向亲戚一样经常走动。而我也经常站在李永财送给我的

锦旗前反复体会锦旗上的两行大字：“救命于死刑枪下，洗

冤在杀人罪中”，一种使命感和自豪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当然，我也经常回顾李永财送给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锦旗上

的四行大字：“明辨是非 明察秋毫 明鉴万里 明镜高悬”。这

几个字，说明了我国法治是在实实在在地进步了。又是一年

春草绿。当我动笔把李永财案办案体会写下来的时候，我陷

入了深思：在涉嫌杀人的案件中，当检察机关依据不十分严

密的证据指控被告人犯有杀人罪时，除非另把杀人真凶抓捕

归案，否则法院一般会支持公诉机关的指控。但本案则不同

，当法院认为证据不足时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宣判了被告

人的无罪，体现了法治精神。据笔者所知，这在我国还不多

见。正因为如此，《北京青年报》等多家报纸和多家网站报



道了本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也曾打算采访笔者

，但遗憾的是因故未能成行。另外，关于国家赔偿，现在的

《国家赔偿法》赔偿数额太低，精神赔偿根本不予考虑，起

不到抚慰的作用，而且赔偿金到位不及时且无人监督。这是

我办理此案唯一的遗憾。注：胡嘉延联系方法：手机

：13704958675，丹东宅电：（0415）2853339，北京岳成律师

事务所电话：（010）64906677，北京手机：1362126634，电

子信箱：hujiayan33@sina.com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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